
第          節 
4 民法繼承制度如何保障人民的

財產權？是否合理？ 
 

繼承制度的合理性  

 



搭配課本 

關於繼承後的遺產分配 

23 

瑋瑋，媽媽跟你說，爸爸上個月過世了，
留下3千萬元遺產 

姊姊說回來要分遺產，我跟她說，嫁
出去了，不能分半毛錢， 

而且爸爸竟然還留下4千萬元
的債務尚未還清…… 



搭配課本 P23 

一、我國繼承方式及其合理性思考 

我國民法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我國的繼承制度 

當然繼
承主義 

意
義 

指自被繼承人死亡開始，繼承人不
須為任何意思表示，即發生繼承的
事實。 

內

容 

原則上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
利義務 



搭配課本 23 

一、我國繼承方式及其合理性思考 

（一）繼承方式 

繼承的方式 

限定繼承 

拋棄繼承 



搭配課本 P24 

一、我國繼承方式及其合理性思考 

 

（一）繼承方式 

1. 限定繼承 

過
去 

概括繼承、無限清償責任  造成「父債
子還」 

現
在 

概括繼承、有限清償責任 
繼承人在所繼承遺產的範圍內，負有
限度的清償責任 
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3個月
內要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以釐清被
繼承人的債權、債務關係，避免各債
權人分別求償造成困擾 



搭配課本 

繼承方式 

瑋瑋的爸爸死亡後，留下3千萬遺產與4千萬債務 

P25 

繼承人繼承了什麼？  發現債務大於遺產該怎麼辦？  繼承人該如何表示決定？  

當然
繼承 

權利 遺產 

遺產 

例外 

責任 債務 

限定
繼承 

有限清償責任 

只要以繼承的3千萬
清償債務就行了 

拋棄
繼承 

脫離繼承的權利
與責任 

遺產和債務我都不要了 

知悉繼承3個月內 

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 

釐清遺產總額 保障
債權人、繼承人權利 

以書面向法院申請 



搭配課本 

遺產清冊示意圖 

繼承人在知悉其得繼承起3

個月內要向法院陳報遺產

清冊，目的在於釐清遺產

總額，以及被繼承人生前

的債權與債務關係，保障

債權人權利。  

P24 



搭配課本 P24 

一、我國繼承方式及其合理性思考 

適用在繼承人根本不想繼承遺產的時候，須於自己知

悉得為繼承之時起，3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聲請，使

自己完全脫離繼承關係。 

 

（一）繼承方式 

2. 拋棄繼承 



搭配課本 

繼承方式 

瑋瑋的爸爸死亡後，留下3千萬遺產與4千萬債務 

P25 

繼承人繼承了什麼？  發現債務大於遺產該怎麼辦？  繼承人該如何表示決定？  

當然
繼承 

權利 遺產 

遺產 

例外 

責任 債務 

限定
繼承 

有限清償責任 

只要以繼承的3千萬
清償債務就行了 

拋棄
繼承 

脫離繼承的權利
與責任 

遺產和債務我都不要了 

知悉繼承3個月內 

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 

釐清遺產總額 保障
債權人、繼承人權利 

以書面向法院申請 



搭配課本 P25 

一、我國繼承方式及其合理性思考 

民法規定繼承人在知悉其得繼承起3個月內要向法院

陳報遺產清冊並清償完債務，才可以分配遺產 

法律訂有限制生前贈與相關的配套措施，將繼承人在

繼承開始前2年內受到被繼承人贈與的財產，也納入

遺產範圍，必須優先清償債務後，才可以繼承 

(二)現行繼承規範對債權人是否合理？ 



搭配課本 P25 

一、我國繼承方式及其合理性思考 

債權人也可以向法院聲請確認遺產的額度，要求繼承

人於3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避免被繼承人私下贈與

而規避債務。 

(二)現行繼承規範對債權人是否合理？ 



搭配課本 

債權人與繼承人各自有須被保障的權利  
P25 

情境 瑋瑋的爸爸死亡後，留下3千萬遺產與4千萬
債務。瑋瑋一家決定採取限定繼承。 



搭配課本 P25 

二、 繼承順位及其合理性思考 

（一）法定繼承 

法定繼承人 

當然繼承人 

血親繼承人 

配偶 

具有一定順序 



搭配課本 P25 

二、 繼承順位及其合理性思考 

血親繼承人 

→順位不得變動 

→次序有前無後：只要

有前順位的繼承人存

在，次順位以下的繼

承人就不得繼承 

（一）法定繼承 
祖父
母 

兄弟姊
妹 

父母 

養子女與子女 

直系血親卑親屬(親等近者為先) 



＃影片長度： 
＃影片來源： 

需有網路環境 

民法繼承編 財產繼承 

02:00 
法務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cNBfjHC5fIM


搭配課本 P25 

二、 繼承順位及其合理性思考 

 

（一）法定繼承 

思考1：祖父母
年紀最長，卻
列在法定繼承
人的最末位 

思考2：又父母有養育

之恩，卻未列在法定繼

承首位或列為當然繼承，

此規定是否合理呢？ 

思考3：民法
認為配偶為生
前經營共同生
活之人，如同
離婚時的財產
分配邏輯，屬
於當然繼承人 



搭配課本 P25 

二、 繼承順位及其合理性思考 

 

（二）代位繼承 

適
用
時
機 

第一順位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在

繼承開始前已死亡或者喪失繼承權時 

方
式 

由該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
其原本應該繼承的部分 

目
的 

保護代位繼承人 

維護繼承公平，使其後代不至於失去繼

承的可能 



搭配課本 

代位繼承示意圖 

 

由於第一順位繼承人死

亡，喪失權利能力，為了

保護代位繼承人，並維護

繼承的公平，民法訂有代

位繼承規範。 

P25 



搭配課本 P26 

二、 繼承順位及其合理性思考 

 

繼承失格（喪失繼承權） 

定
義 

指繼承人失去繼承遺產的資格，而被剝奪

繼承權利 

適
用
時
機 

繼承人以某些不法或不道德的事由繼承遺
產 
如做出故意致被繼承人於死，或偽造、隱
匿遺囑等行為 

補
充 

若是第一順位繼承人喪失繼承權，其直系

血親卑親屬仍可代位繼承 



搭配課本 P26 

二、 繼承順位及其合理性思考 

 

（三）繼承順位的規範是否合理？ 

 

若繼承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保障
繼承人的生活不致匱乏，那是
否可調整繼承順位，改為以
「謀生能力」或需優先被照顧
的程度來排序呢？又該用什麼
條件或標準來判斷呢？ 



搭配課本 P26 

三、遺產分配規範及其合理性思考 

 

（一）應繼分 

定
義 

民法中規定繼承人能繼承的遺產比例，用來

作為遺產分配的依據 

繼
承
比
例 

同一順位的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

承 

配
偶 

直系血親卑親屬 按人數平均分配 

被繼承人的父母或兄

弟姊妹 
配偶得遺產的1/2 

被繼承人的祖父母 配偶得遺產的2/3 



搭配課本 P26 

三、遺產分配規範及其合理性思考 

 

（一）應繼分 

直系血親卑配偶的分
配比例是否合理呢？ 

與夫妻協力經營婚姻
是否相關呢？ 



搭配課本 P26 

三、遺產分配規範及其合理性思考 

（二）特留分 

 
繼承人最低限度的應繼分 

避免被繼承人的遺囑獨厚某位繼承人，
或者決定要將遺產全數捐出，造成其他
繼承人的生活陷於困境，民法特別保留
一定比例的遺產給予繼承人 

定義 

目的 



搭配課本 

遺產分配規範 
P27 

當然繼承人 
（配偶）  

當無其他繼承人時，
應繼分為全部遺產，
特留分則為應繼分

的1/2  

順位 

應繼分 

特留分 

1 直系血親 
卑親屬  2 父母 3 

兄弟
姊妹
  

4 （外） 
祖父母  

依關係親疏保障繼承人的繼承權 

配偶與其
他人均分 

配偶1/2 
其餘依人
數均分 

配偶1/2 
其餘依人
數均分 

配偶2/3 
其餘依人
數均分 

如 

瑋媽、瑋姊、
瑋瑋各1/3   

以最低限度保障繼承人基本生活 

應繼分的
1/2 

應繼分的
1/2 

應繼分的
1/3 

應繼分的
1/3 



搭配課本 P27 

假設瑋瑋的爸爸立下遺囑，要將遺產全數捐出做公

益，除非其他法定繼承人繼承失格，否則須將法定

繼承人的特留分保留後，剩餘的遺產才可依遺囑分

配。  

三、遺產分配規範及其合理性思考 

（二）特留分 

 

 



搭配課本 P27 

但若法定繼承人都願意拋棄繼承時，亦可按瑋爸的

遺囑執行。 

繼承人中若有因為遺囑執行而未分配到應有的特留

分，可以主張回復。  

三、遺產分配規範及其合理性思考 

（二）特留分 

 

 



＃影片長度： 
＃影片來源： 

需有網路環境 

74%遺產都給男性繼承 

01:45 
蘋果日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8BcpI4qcQ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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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遺產分配規範及其合理性思考 

（二）特留分 

 

你支持特留分的規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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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遺產分配規範及其合理性思考 

（三）特留分的規範是否合理？  

 
反對 支持 

主張個人的處分自由，
認為被繼承人最清楚誰
對他好、較值得留予遺
產，因此法律不應以特
留分來限制遺囑，或者
應降低現行特留分規範
的比例 

因我國傳統重男輕女的
社會觀念，造成遺囑內
容多半利於男性繼承人，
而特留分制度可以防止
這樣的偏頗，以保障所
有繼承人擁有平等的繼
承權利 



議起 
判讀 

搭配課本 P 

還在傳子不傳女嗎？  

小龍欲研究我國的財產分配與性別的關聯性，蒐集了我

國2010 ∼ 2020 年的遺產拋棄繼承者及受贈與者女性的

占比，小龍發現我國的遺產拋棄繼承的女性占比在近年

資料都接近6成，受到贈與財產的比例卻幾乎都低於4 

成，藉此推論除與我國傳統社會觀念有關外（男性繼承

者比例高於女性），且與民法的繼承規定亦有關聯。 

29 



議起 
判讀 

搭配課本 P 

還在傳子不傳女嗎？  

29 



答 

搭配課本 P 

1.贊同，因遺囑自由是《民法》為尊重被繼

承人生前的意願，使其可以透過遺囑指定

遺產如何分配，故會影響法定繼承的比例

多寡，由統計推論，男女實際比例繼承失

衡，與遺囑自由處分之下，產生男性性別

比例較高的狀況有關。 



問 

搭配課本 P 

2.您認為民法繼承規定在繼承權利方面採取

什麼樣的制度最有助於落實性別平權的原

則？  

防止遺囑內容獨厚某位繼承人，《民法》特
別規定須保留一定比例的遺產給予有繼承權
的繼承人，以最低限度保障繼承人的生活 


